
式虽具有国际共通性，但更要求结合国情区情、应用基

础和社会文化、法律背景及管理制度，乃至管理习惯

等。这决定了在中国企业应用的 ER P 等系统，在技术

上得采用国际先进信息技术，但应考虑中国企业的客

观背景，在应用方面必须具有中国特点。
2.必须能满足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的需要。

中国企业大小上千万个，除了部分大型企业外，更多的

是中小企业。M R PII和 ER P 的传统应用集中在大型企

业，中国的 ER P 等无疑也应从大型企业开始，但在管

理已成为各类企业普遍需要的今天，作为一种企业的

管理体系，不仅为大型企业需要，也为中小型企业需

要，更不是仅为某个企业需要，但不同规模和不同行业

的企业管理的模式和特点不同，需要不同形态的管理

系统，这决定了 ER P 或 M RPII在我国不会仅有一种模

式。
3.技术的先进性。中国企业管理软件应用起步较

晚，但起步晚也有个优势，那就是可避免走弯路，用不

着花费很多时间从头做起。根据自身信息科技的发展

水平和我国计算机的应用普及水平，我国企业完全应

该也完全可以 越过 M R P、M R PII 阶段 ，而直接进入

ER P 阶段，从而使我国企业管理软件有个较高的起

点。
（未完待续）

问题解答

日常清产核资工作

有关问题解答

财政部清产核资办

财政部《关于做好 日常清产核 资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清字

〔1998〕第 14 号）发出后 ，我们 陆续收 到 了 一些企业和单位的 来电 来

函，询问如 何开展日 常清产核 资工作。为 了便 于各地区、各部门 及有

关企业（单位）更好地开展日 常清产核 资工作，现将大家普遍关心 的有

关问题解答如 下：

1.为什么要开展日常清产核资工作？

答：建国以 来，我国共进行了 5 次大规模的专项清产核

资工作，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1992-1995 年进行的国有企业

清产核资和 1996 年开始的集体企业清产核资。通过清产核

资，一方面基本摸清了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的“家底”，理顺了

企业的产权关系，为企业解决了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建立了清产核资工作体系和工

作队伍，完善了工作方法，积累了工作经验。在国有企业和集

体企业清产核资后，之所以要开展日常清产核资工作。第一，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产核资“制度化、规范化、

经常化”要求，更好地适应企业“改革 、改组 、改造和加强管

理”的需要，密切配合各项改革工作，必须继续开展 清产核

资；第二，根据《公司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为了

真实反映企业的财产状况，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

加强基础管理和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对有关企业进行清

产核资。因此，财政部决定在大规模的清产核资工作完成后，

继续开展日常清产核资工作。
2.日常清产核资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当前应重点做好哪

些工作？

答：组织开展日常清产核资的企业（单位），均应由同级清

产核资机构根据国家规定列入年度工作计划，或由企业（单

位）及企业（单位）主管部门申请报经清产核资机构确定。具体

工作范围包括：
（1）根据国家专项工作的要求，由国家确定需统一进行清

产核资的；
（2）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指定特定范围企业

（单位）需统一进行清产核资的；
（3）企业（单位）发生特定行为和产权变动情况，根据《公

司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必须组织进行清产核资工作

的；

（4）企业（单位）财务和账务发生异常情况，由清产核资机

构批准进行清产核资的；
（5）企业（单位）由于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严重，申请核销

国家资本金，报经清产核资机构批准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
各地区、各部门在组织企业（单位）开展日常清产核资工

作中，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或不同企业（单位）的实际情

况和工作需要，对清产核资工作范围进行适当调整。当前应

重点做好的工作是：
（1）按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总体工作要

求，认真做好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工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以全面摸清集体经济“家底”，明确其财产所有权归属，帮

助解决企业困难，为企业改革和发展奠定基础；
（2）按照财政部财会协字〔1998〕22 号《关于执行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与挂靠单位脱钩的通知》等文件

的要求，配合组织做好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与挂

靠单位脱钩工作中的清产核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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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积极配合做好党政

机关、军队、武警部队与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完全脱钩工作

中的清产核资或资产清查工作；
（4）按照《公司法》的要求，配合国有企业改制等产权变

动，做好清产核资工作；
（5）各级人民政府指定范围内的企业（单位）重新组织开

展清产核资，以 及在国有资产年报统计检查中发现企业（单

位）账实严重不符、会计信息虚假和长期严重亏损的，必须重

新开展清产核资工作。
3.日常清产核资工作如何组织？

答：企业（单位）的日常清产核资工作，由各级清产核资机

构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各负其责”的组织原则进行。
（1）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统一负责全国清产核资工作，

制定全国清产核资方针政策、制度和办法，具体负责中央企

业（单位）日常清产核资工作的指导，对其清产核资各项工作

结果进行确认或审批；
（2）地方各级清产核资机构依据国家有关清产核资方针

政策、制度和办法，制定本地区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具体负

责本地区企业（单位）日常清产核资工作的指导，对各企业（单

位）清产核资各项工作结果进行确认或审批；
（3）企业（单位）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指导所属企业（单位〕

日常清产核资工作的具体实施，并对其清产核资结果进行初

审或复核。
4.日常清产核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具体内容是什

么？

答：日常清产核资工作主要包括：资产清查、产权界定、

固定资产价值重估和资金核实。具体来说：
（1）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是指对企业（单位）拥有或占用的

各类资产进行全面的清查、登记，对所占有的各项资金和各

项债权、债务进行全面的清理、核实。企业在进行资产清查

时，要做到见物就点、是账就清，不重不漏、不留死角；对查出

的问题，不打埋伏，如实上报；对清查出的各种资产的盘盈、

盘亏、报废等，在按规定进行必要技术鉴定后，及时提出处理

意见，按规定权限申报审批。
（2）产权界定。产权界定是指对企业占用的财产依法确

定其产权归属关系的法律行为。企业（单位）在开展日常清产

核资中，产权界定工作遵循“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和“依

法确认、尊重历史”的原则，认真执行国家清产核资有关政

策，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凡在以往清产核资中，经各级清产核

资机构确认的产权界定结果，一般不再重新进行产权界定；
但界定双方均对原界定结果提出异议或有新问题出现的，可

重新进行界定；凡在以往清产核资中，没有进行产权界定的，
要按照国家有关清产核资的规定进行补课。

凡列入日常清产核资范围的企业（单位）的产权界定工作

由各级清产核资机构负责组织，并会同有关部门对产权界定

结果进行审批；未列入日常清产核资范围的企业（单位）的产

权界定以及产权纠纷调解等工作，仍按现行的工作程序办

理。
（3）固定资产价值重估。固定资产价值重估是指企业（单

位）对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背离较大的主要固定资产按国家

统一规定的方法和标准进行重新估价。凡在以往清产核资

中，企业（单位）已经开展过固定资产价值重估和土地估价的，
在日常清产核资中只进行复核；企业（单位）没有开展固定资

产价值重估和土地估价的，在日常清产核资中应组织进行价

值重估和土地估价工作。
（4）资金核实。资金核实是指企业（单位）在资产清查、产

权界定和资产价值重估等工作的 基础上，根据清产核资政策

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有关资产价值变化进行相应的核实、审

查、认定和进行必要的财务处理，以真实、准确地核实企业（单

位）占用的各类资产。
5.资产价值重估与资产评估有什么区别？

答：清产核资中的资产价值重估与资产评估都是对资产

价值的重新估算，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资产价值重估主要是解决由于物价变动而造成的资

产账面价值 与实际价值背离问题，以确定固定资产在现时条

件下的真实价值量。资产评估是为了确定资产的交易价值，

一般是在产权发生变动时，把资产的产权作为商品来进行评

定估价的。
（2）资产价值重估采取由国家制定重估标准目录，企业

（单位）抽调本企业（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重估小组，按国家制

定的统一标准，在国家规定的时间界限内统一进行的，重估

结果由清产核资机构审批。资产评估必须由独立于被评估企

业（单位）以外的具有专门评估资格的机构来进行，它是一种

经常性的经济活动，资产评估结果要由国家专门评估管理机

构予以确认方具法律效力。
（3）清产核资中的资产价值重估主要针对固定资产，对需

进行资产价值重估的固定资产范围以及不进行重估的资产

种类，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资产评估则可对所有种类的资

产进行评估。
（4）资产价值重估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标准和规定的

方法进行的，其方法主要有物价指数法、国家定价法、重置成

本法及汇率调整法。资产评估是依据国家颁布的有关资产评

估的法律、条例来进行的，资产评估的方法有多种，主要有市

价法、收益现值法、重置成本法和清算价格法。
6.企业（单位）日常清产核资的基本工作程序是什么？

答：企业（单位）开展日常清产核资工作的基本程序为：
（1）成立清产核资领导机构，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根据

清产核资各项工作任务需要抽调财会、技术、设备管理、仓库

保管等专业人员成立若干工作小组；
（2）企业（单位）清产核资领导机构和工作小组要认真组

织学习清产核资各项方针政策和制度、办法，并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合适的资产清查时点及清查时间，报经同级清产核资

机构批准后执行；
（3）企业（单位）依据清产核资的各项工作内容和工作要

求，对各类资产和账务进行全面清查，认真清理债权债务，按

规定做好价值重估、产权界定、资金核实等阶段工作；
（4）整理有关材料，如实填报有关资产清查报表、产权界

定申报表、资金核实申报（审批）表，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

清产核资机构进行确认或审批（无主管部门的直接报清产核

资机构）；
（5）企业（单位）依据同级清产核资机构的批复结果，进行

有关账务处理，做好建章建制工作；
（6）企业（单位）在清产核资完成后到产权登记管理部门

重新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7.企业（单位）开展日常清产核资工作是否要交费？

答：企业（单位）开展日常清产核资工作不需交任何费用。
根据财清字〔1998〕14 号文件的规定，在日常清产核资工作

中，禁止以各种名目向企业（单位）收费，对以 清产核资名义向

企业乱收费的部门和单位，各级清产核资机构应依据全国清

产核资有关工作纪律予以严肃处理。
但是，对在清产核资工作中走过场、弄虚作假的企业（单

位），将依据全国清产核资办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领导的责

任，责令其推倒重来，必要时各级清产核资机构可委托中介

机构对其进行全面的清产核资，所需费用全部由该企业自行

负担。
责任编辑  许太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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